
冀建质安函〔2025〕63 号

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关于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管理的通知

各市（含定州、辛集市）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城市管理综合行政

执法局，河北雄安新区建设和交通管理局：

为进一步强化施工现场安全管理，减少一般事故隐患，确保

重大隐患动态清零，切实防范安全生产事故发生，现就有关要求

通知如下：

一、加强施工现场预防机制建设

一是发挥班组预防机制作用。每日开工前，班（组）长要根

据工作内容，对当前施工作业中的隐患风险点进行预判，将当天

工作任务、安全风险点、防范措施和注意事项及时传达到每名作

业人员。各班（组）要充分发挥安全协管员作用，加强施工过程

管理，重点加强高空作业、动火作业、有限空间作业、临时用电、

机械设备等高风险环节，及时发现和消除安全隐患。

二是发挥项目安全预防机制作用。建设单位要对项目加强管

理，组织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制定专项施工方案，明确施工工艺、

技术措施、安全防护等内容，对施工现场可能出现的重大隐患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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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出预判，建立治理清单，切实把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。

施工单位要严格落实项目安全生产责任制，项目负责人对项

目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，根据每个项目特点，针对施工现场深

基坑、高支模、卸料平台、起重机械、临边防护等各项隐患，研

究制定有针对性的防范措施。特别是针对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

工程，要落实好公示牌制度，在施工现场显著位置设置安全警示

标志。

三是发挥监理单位安全预防机制作用。监理单位要根据项目

特点，制定有较强针对性的监理实施细则。同时，要强化安全监

理责任，加强与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、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沟通，

建立有效的协调联动机制，及时发现整改安全隐患，确保施工现

场安全生产工作始终处于受控状态。

二、严格施工现场隐患排查治理

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要建立常态化巡查机制，严格落实安全

员视频巡查制度、监理人员巡查制度等各项措施，确保施工现场

安全隐患能够被及时发现并有效整改。

一是抓好一般隐患排查治理。对发现的一般隐患，要立行立

改或限期整改，明确责任人，及时处理监理通知单中所明确的问

题和隐患，确保整改到位。

二是要抓好重大隐患排查治理。要对照《房屋市政工程生产

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（2024 版）》中涉及的情形对施工现

场的隐患进行判定，一旦确定为重大隐患，要采取有效措施积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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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改，实现动态清零，坚决杜绝重大安全事故发生。

三是严格 8类隐患的治理，结合我省实际，以下行为或情形

参照重大隐患进行处理。

1.塔式起重机械、施工升降机等关键部位未按规定进行定期

维护保养。

2.吊装作业前未设置安全保护区域及警示标志；吊装作业时

未安排专人监护，或人员违规在吊物、起重臂下方停留或通过。

3.动火作业时未执行动火审批制度，作业时未保持安全距

离，未配备消防器材，无专人监护。

4.施工现场，易燃易爆材料未及时清理或分类存放，存放区

域未与明火作业区保持安全距离。

5.拆除工程施工前，未编制施工组织设计或专项施工方案；

同一拆除作业面作业人员数量超过 9人。

6.同一项目有 3名及以上高处作业人员未正确佩戴安全帽、

安全带等劳动防护用品。

7.吊装作业时，使用非原厂设备或私自改装、焊接的起重升

降设备。

8.在尚未竣工的建筑物内设置临时宿舍。

对于上述所列的 8种情形，一经发现，一律按照《房屋市政

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（2024 版）》有关要求，依

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》

《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》《河北省消防条例》等相关规定，依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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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规进行严肃处理。

三、其他要求

一是加强研究，精准施策。各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结

合本地实际，深入分析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形势，找准突出问题和

薄弱环节，制定针对性措施，指导企业全面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工

作，提升安全管理水平。

二是闭环管理，动态清零。对排查发现的一般隐患，要立即

采取措施进行整改，确保隐患及时消除。对排查发现的重大隐患，

要建立台账，实行挂牌督办，要明确整改措施、资金、人员、时

限等，逐一销号，确保重大隐患动态清零。

三是加强培训，提升能力。要严格落实各层级安全教育培训

制度，围绕安全规范、标准、操作规程、风险辨识和应急处置等

内容开展教育培训，全面提升全员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

力，为施工现场安全生产提供有力保障。

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2025 年 3 月 6 日


